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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危机是 2011年以来北非危机的一部分。但是,与埃及、突尼斯等国

不同, 利比亚领导人和反政府力量采取了对抗措施, 包括军事上的对抗, 使危机

具有了不同的性质,被联合国安理会第 1973号决议认定为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构成威胁0, 安理会并由此对利比亚采取了包括设立禁飞区、武器禁运在内的一

系列措施,美国等北约国家据此对利比亚政府军及相关设施进行了轰炸。

在利比亚情形中,国际社会通过安理会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 在某种程

度上部分扭转了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单边主义的政策。但问题是, 安理会决议

及美国等北约国家执行安理会决议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 是否符合公认的国际

法准则? 这里涉及两个重要的国际法问题:一是不干涉内政原则与保护责任的

适用标准与范围;二是对一个国家动用武力的合法性与前提条件问题。

1. 不干涉内政原则与保护责任的适用范围与标准

不干涉内政原则一直是国际法一个基本原则, 是国际法律秩序的基石之一,

并写进了联合国宪章。但冷战结束后,西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趋向是,逐

步认可人道主义干涉,发展出了保护责任原则,将之作为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一

个合法的限制,并通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进行扩大解释,将安理会职权扩大到处

理国内事项。安理会关于利比亚的第 1973号决议是对保护责任原则的正式肯

定与适用。

但是,保护责任原则适用的范围与标准一直不确定,在范围与标准不确定的

情况下适用保护责任原则, 以之限制不干涉内政原则, 是很危险的。 2005年世

界首脑会议将保护责任原则限制在四类严重侵犯人权、危及平民安全的情形。

利比亚虽然存在着人权问题,但利比亚危机是否属于严重到国际社会必须采取

强制措施的程度,则是有疑问的。利比亚危机并不是利比亚政府单纯地针对平

民的攻击、种族灭绝或清洗,而是存在着国内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形下, 利比亚

政府对反对派展开武力行动, 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属于违反 /保护责任0的行为。

任何国家的政府均有权利对于国内叛乱行为、军事敌对行为采取武力行动,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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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种情形下对之适用保护责任原则并对之采取国际行动,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信号, 它将鼓励很多国家的反对派或不满分子对政府采取行动,从而造成国家乃

至国际社会的不稳定。

从国际社会的稳定来看,应该认为,不干涉内政原则仍然是国际法的一项基

本原则,保护原则只是对它的一个合法限制而非任意性的限制。

2. 对利比亚使用武力行动的合法性及前提条件问题

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已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准则之一, 联合国宪章中仅

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一是国家为自卫而使用武力,二是联

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但安理会授权对利比亚采取武力行动, 必须满足两

个前提条件。

其一,危机必须具有危及和平之情形。由于国际社会有将保护责任涉及的

四种情形列为危及国际和平之情形的趋势,但仅仅因利比亚存在侵犯人权就断

定利比亚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危险的,应对根据保护责任原则

使用武力的前提条件做出严格的界定。安理会第 1973号决议扩大适用保护责

任原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利比亚当局镇压和平示威构成对人权的侵犯,但是,

当反对派成为武装反抗力量时,利比亚局势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国际社会应

全面考虑国际法上的各项原则,而不能只适用保护责任原则。

其二,使用武力必须是最后的手段。对于任何国际问题,应首先使用和平的

方法, 只有在和平的方法不足解决和平之威胁、破坏或侵略行为时, 安理会才能

授权使用武力。在利比亚的情形中, 在安理会通过决议时,还是存在和平解决利

比亚危机的手段与可能性,但安理会决议中直接使用了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0的

措辞, 为有关国家在第 1973号决议通过之后立即打击利比亚提供了依据,从而

事实上使和平解决利比亚危机成为泡影, 使用武力不再是最后的手段, 而是成了

美国等国家优先使用的手段,这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宗旨。

国际社会武力打击利比亚政府及政府军, 让很多面临国内矛盾与冲突的国

家政府陷入不安之中,担心自己成为大国的牺牲品。这种实践的一个直接后果

将是敦促很多国家发展尖端武器,以求对抗可能的外部武装干涉。利比亚危机、

安理会决议与美国等国对利比亚的轰炸及可能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将会深刻地

改变国际关系准则。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法原则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国

际法处于变动之中,新的国际法准则尚未形成, 对一些正在形成的国际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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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与国际社会的相关实践,不同国家间存在着分歧, 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通

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可能会分裂,国际法的权威可能会受

到削弱,安理会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挑战。在国际法变动之时,作为安理会成员

国,作为一个受国际法原则与准则深刻影响的大国,中国应该有所作为。

西方意识形态霸权与利比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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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西方集团在国际政治话语权方面处于强势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

形成了葛兰西所说的 /文化霸权 0。依据唯物史观, 这种局面归根结底是西方集

团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产物。但具体而言, 西方集团在国际政治中的 /意识形态

霸权0是如何运作的, 还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目前正在进行

的利比亚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

按照基辛格的说法, 17世纪以来,每百年都会出现一个 /希图根据其本身的

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0。20世纪国际政治中的 /西方意识形态0是

以美国的价值观为基础形成的,核心是要建立 /以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

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0。¹ 二战结束后, 西欧在接受美国军事保护的同时, 也

接受了这种国际政治观念,使其成为西方集团的共有意识形态。后冷战时代,西

方集团利用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优势地位,采用各种手段对其他国家的

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政策选择施加影响,积极谋求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霸

权地位。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是西方国家 /软实力 0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增强

了它们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和行动能力。

在话语层面上,西方集团在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强势地位主要有两个来

源:其一是以西方国家普遍发达的现状, 来论证西方价值选择的有效性和普适

性;其二是在国际政治中努力占据道德制高点,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国际政治

从来就不是讳言利益的领域,但各个行为体的道德形象也同样重要。在国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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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eature: The Libyan Crisis

ZHOU Hong et a.l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
st
Century starts w ith the po litical turmo il that spread

across theM iddle East and North A frica, which w ill undoubtedly leave s ign ificant

mi prints on the future w orld patter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 f China. s

/ peaceful development0 and wh ich has thus drawn close attention and great con2
cerns from the Ch inese scholars. In v iew of this, the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 tudies, jo int ly w ith the Society of European Po litical Studies of ChineseA ssocia2
t ion for European Stud ies, inv ites someChinese scholars tom ake an analys is of and

give their comments on the L ibyan Cris is both from the attitudes and act ions of such

powers as the US, France and Germ any and from the strategic standpo ints of the

EU and NATO. A t the sam e tmi e, some other scholars approach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 f international relat ionships, in ternational law and Ch ina. s d iplom a2
cy. It is ami ed to prom ote further researches and w ide- rang ing discuss ions on the

L ibyan Cris is and try to establish a new model for the Ch inese academ ia to respond

to the hot international issues.

33 Public Power and EU SoftGovernance

GAO Q iq i

The theory on public- pow er - decentralization is increas ing ly becom ing a ma jor

trend in the g 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Pub lic pow er is defined as a pow er capable of

enforcing coercion and form ing norm s in the nam e of the common w illw ith in a certain

scope. Th is paper intends to f ind out the function of public pow er in EU governance

based on a case study o f its soft governance.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EU . s

hard governance ism ainly promoted by public pow er and that its so ft governance by

self- discipline and self- identificat ion of the participants. H ow ever, the find ing of

this paper is that public power is also necessary in EU soft governance. T 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nstead of rejecting the public power, polycentric governancem ust be


